
附件4

中国共产党德钦县委员会宣传部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项目名称

 宣传专项经费

立项依据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州、县委关于宣传思想、意识形态、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正面宣传引导，提升单位形象与社会影响力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特申请设立宣传专项经费项目。

项目实施单位

中国共产党德钦县委员会宣传部

项目基本概况

贯彻中央和省、州、县委关于宣传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；组织开展对全县宣传思想工作调查研究，研究提出全县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方针、政策，指导宣传文化系统制定政策、法规；指导宣传文化系统的改革；组织协调、指导涉藏、涉外部门和新闻单位的对外宣传报道，研究并提出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的对外宣传计划、意见和对外宣传口径，有效地组织实施对外新闻报道；主导和参与重大对外经贸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，负责组织有效的对外宣传；负责指导、协调和组织全县社会宣传工作。
项目实施内容

一是理论宣传与思想引领。开展理论学习、宣讲活动、专题研讨；编印学习资料、制作宣传展板、宣传栏；二是新闻宣传与对外宣传。与各级媒体合作开展新闻报道、专题宣传；新闻发布、重点工作宣传、形象推广；三是社会宣传与阵地建设。横幅、海报、展板、电子屏、公益广告制作投放；宣传阵地、文明实践站点维护更新；四是主题宣传活动。重大节日、重要节点、重点工作主题宣传活动；文化惠民、志愿服务、文明创建等活动组织；五是宣传队伍与能力建设。宣传骨干培训、业务学习、交流提升；外聘专家、执行人员劳务保障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此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预算资金；项目总预算123500.00元；主要用于宣传物料制作印刷费、活动组织与场地设备租赁费、宣传培训、劳务及其他保障费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1.前期准备阶段（1月—3月）

制定宣传方案、细化任务清单。

2. 组织实施阶段（4月—8月）

按计划开展理论宣传、新闻报道、活动举办；推进阵地建设、新媒体内容更新、物料制作投放；定期调度、质量管控、痕迹资料留存。

3. 中期调整阶段（9月-11月）

根据工作重点和实际效果优化宣传内容，确保重点突出、效果明显。

4. 总结验收阶段（12月）

开展成果梳理、资料归档、绩效自评。

项目实施成效
一是强化理论武装和意识形态阵地管理，提升干部职工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。二是主流舆论导向鲜明，正面宣传有声势、有力度、有影响，舆情平稳可控。三是知名度、美誉度和影响力明显提升，外部形象更加规范统一。


